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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家庭暴力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对妇女、家庭问题关注的焦点之一。1995 年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将家庭暴力问

题列为 12 个重点关注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实践的基础上，

认为我国主要着眼于对家庭暴力行为人的事后惩罚和对受害人的事后救济，对于

如何有效预防家庭暴力则缺乏足够的重视。文章在分析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加拿大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对于家庭暴力事前干预的法律实践和制

度创新过程中，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民事保护令制度对于有效预防家庭暴

力效果显著。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不尽相同，但家庭暴力的表

现形式和后果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构建民事保护令制度对于中国完善反家庭暴

力法律体系是可行的。 

本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首先，介绍了我国立法层面上对反家

庭暴力作出的规定，并分析了现行立法缺陷，主要体现在缺乏专门的反家庭暴力

法，对家庭暴力内涵的界定不够准确，导致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其次，考察了

我国防治家庭暴力工作的现状，揭示了当前司法实务中，在反家庭暴力司法程序

的启动以及证据规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第二章民事保护令的起源与价值。首先，考察了民事保护令制度的起源，

明确了民事保护令的概念和特点。其次，探讨了民事保护令制度的价值，即社会

正义、尊重人权与保护弱者。 

第三章域外民事保护令制度之考察。重点考察了民事保护令制度颇为成熟的

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民事保护令制度或相类似

的制度进行了总结，并在总结各国反家庭暴力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也

应当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来反对家庭暴力。 

第四章我国移植民事保护令制度的法律思考。首先分析了我国移植民事保护

令制度的必要性，然后阐述了移植该制度的可行性，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我国

构建民事保护令制度的建议。 

关 键 词：反家庭暴力；民事保护令；立法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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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保护令制度研究 

ABSTRACT 

The domestic violence question is one of the points about women and family that 
attract attention of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was held in Beijing in 1995. “Program of action” that passed 
in the conference listed the domestic violence question as one of the twelve key 
question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law practices in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government focuses on punishments to inflictors and relieves 
to the victims afterwards. It does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prevent the domestic 
violence in an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of analyzing law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America, Japan, Australia, Canada 
and Taiwan in our country, we finds that the system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makes 
great progress on relieves of th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Although legal system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different nations and areas are not the same, there are also 
some astonishing similarities in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domestic 
violence.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is feasible to consummate 
the legal framework of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nclusion.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es leg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Firstly, it introduces leg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aspect of legislation. It analyzes some shortcomings that 
exist in present legislation.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special law on domestic violence. 
The defini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is not precise. These questions result in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Secondly, it inspec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reveals insufficiencies which exists in the 
start of judicial procedure as well as the evidence rules. 

Chapter Two expounds the origin and value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Secondly, it discussed values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such 
as social justice, respects on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on weak parties.  

Chapter Three makes some inspections on the system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in 
foreign countries. It inspects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American and Taiwan in which 
the system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moves successfully. It also summarizes other 
system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similar to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Base on 
summariz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areas, it proposes that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our country to introduce the system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to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Chapter Four proposes several legal suggestions on transpla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necessarily of transplanting the 
system for our country. Then, it elabo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ransplanting the system. 
Lastly, it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transplanting the system. 

Key Words: Resisting Domestic Violence; Civil Protections Orders; Legis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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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家庭暴力，自古以来不论地域、人种、阶级或阶层，不论社会制度或经济

发展水平、文化特点，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

公害，在中国也不例外。《法制日报》2007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报道，中国 2.7 亿

个家庭中大约有 30%存在家庭暴力，且施暴者 90%是男性；有 16%的女性承认

遭受过配偶的暴力。① 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选择

了忍受，很少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主动向妇联反映。即便如此，近两年，全国妇

联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量接近 5 万件，年均增速为 70%。② 由此可见，在我国

家庭暴力已经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解决的重大问题。 

家庭暴力不仅使受害人遭受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

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生命权、发展权、平等权

是人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如果无法充分保

障人的生命权，那么一切其它权利都是空中楼阁。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或者肆

意对人施加恐吓、虐待和折磨，就是一种非人权的待人方式。任由这种情况发

生，个人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一般各国的刑法都对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罪行量

刑最重。形形色色的家庭暴力手段，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生命权，侵害了受害

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家庭暴力对受害人发展权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家庭暴力的出现，打破了家庭的安宁、和谐，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

仅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精神也受到极大摧残。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的创伤

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受害人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根本无心去寻

求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受害人的发展权利受到了极大的侵害。第二，

在家庭暴力超过了受害人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受害人就可能从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从而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家庭暴力还侵犯了受害

人的平等权。人权的根本是人人平等，表现为人格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权利、

机会和责任的平等。不仅指形式上的平等，还指事实上的平等。不仅包括公共

领域中的平等，还涉及私人领域中的平等。家庭暴力正是不平等在私权领域中

                                                        
① 周斌. 反家庭暴力: 一个世界性难题, 专家建议尽快立法[N]. 法制日报, 2007-8-12(4) . 
② 王水明. 对我国家庭暴力治理的思考[J] .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4 (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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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是对受害人平等权利的侵犯。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

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

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他们人权的尊重。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

并努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宣传、学术研究等方面采取措施防治家庭暴力。

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反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的防治主要是事后惩

罚救济和事中劝阻调解，缺乏对家庭暴力的事前预防和干预。因此，从完善我

国家庭暴力防治综合体系出发，需要建立一套家庭暴力事前预防和干预机制。

民事保护令制度无疑是家庭暴力事前预防干预机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

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专门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中规定了民事保护令制度。本

文通过比较借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民事保护令制度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分析

我国反家庭暴力机制的缺失，研究民事保护令制度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所彰显

出来的强大价值和功能，探讨我国移植民事保护令制度的可行性和具体构想，

以求切实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权和弱势群体利益，真正促进男女平等与和

谐秩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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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第一节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一、立法现状 

在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工作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和加强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可以说是我国反家庭暴

力立法工作进程的一个分水岭。 

（一）沉睡阶段 

从建国后到此次大会之前的这一阶段，我们国家保护家庭成员权利、禁止

家庭暴力的精神虽然在《宪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但是并未明确

将“家庭暴力”这一术语写入其中。事实上，家庭暴力问题在这一时期还没有

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充分重视。家庭成员间发生的矛盾甚至由此引发的暴力

性事件通常被视为家庭纠纷，通过民间调解的手段来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则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惩处。 

（二）觉醒阶段 

1995 年，我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了《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领》。我国也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家庭暴

力，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等一切弱势群体权益。以此为契机，我国反家庭暴

力工作的宣传力度显著加大，立法进程明显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

有 25 个省、市、自治区专门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尚有部分省区市已将反家庭暴力列入立法规划，正组织和开展调研论证

工作。
①
 

（三）飞跃阶段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通过预示着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

段。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

                                                        
① 陈丽平. 法学专家建议引入民事保护令制止家庭暴力[N]. 法制日报, 2007-05-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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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应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并专门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

和加害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是有关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重大飞跃。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 1 条中第一次对家

庭暴力的概念进行了法律界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

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

的行为。
①
 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为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婚姻法，审理涉及家庭

暴力的案件提供了确切依据。2005 年 8 月 28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第一

次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并规定了国

家和相关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职责。2007 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写入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多部专门法律对

家庭暴力问题的鲜明态度，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政府反家庭暴力的决心。基于保

障基本人权、促进家庭和睦以及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考量，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

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势在必行。 

二、立法缺陷 

立法是一项技术性活动，受制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认知水平、法制发

展状况等多重因素。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已经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国现阶段国情及法制发展程度决定了立法不可避免地存

在各种局限。就现有反家庭暴力立法而言，虽然它在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方面取

得一定成效，但家庭暴力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且有不断升级蔓延的趋势。

这与我国现行反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不无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规定层级不高 

一般而言，立法层级越高，其所代表的民意越广泛，越是能够在更广范围

                                                        
① 司法解释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法律概念。通说认为，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具体

案件时，对如何应用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阐释和说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司法解释在我国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甚至已经成为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最基本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也由原

来单纯地、就事论事式地解释某一具体的法律条文，向越来越经常性地对法律文本进行系统性甚至是整体

性解释的方向拓展。这就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行使这种由审判权派生的“适用、解释法律的权力”，进而对

法律文本进行阐释、说明甚至上升到创立法律未曾明确的事实范畴和行为规则时，已经超越了司法权本身，

具备了立法活动的实质内容和立法活动的外观结构，而演变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立法行为或“准立法”行为。

本文无意对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现象进行专题研究，鉴于司法解释在司法实务中的“准立法”地位，笔者在

此暂且将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此类司法解释也归类于“立法行为”之中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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